
刑事保證金之發還（具保人來署領取） 

 

案件結案
後

書記官製
作發還保
證金通知

出納收受
發通知單
後辦理支
付手續並
會同會計
開立支票

具保人收
受通知單
後先以電
話確認

持身份證
印章及通
知單至本
署服務台
領取

承辦人填
寫領具並
核對具保
人身份資

料

交付已製
作完成之
支票


